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评价考试导则》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19 年 3月 22日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下达了《中国气象服务

协会关于 2019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的通知》（中

气协发[2019]8号）文件，项目名称为《全国防雷装置检测技术

人员从业能力评价考试大纲编写规范》。2019 年 11 月 25 日在

扬州的起草讨论会上标准名称重新确定为《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

员能力评价考试导则》，本标准由中国气象服务协会防雷减灾委

员会提出并归口。 

2.主要工作过程 

2018 年 10-12 月，江苏省防雷减灾协会组编制了《雷电防

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评价考试导则》项目申请书，申请中国气象

服务协会团体标准。 

2019 年 3 月，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根据《中国气象服务协会

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

评价考试导则》经评审，列入 2019 年第一批团体气象标准制修

订计划。 

2019 年 3-9 月，标准编制组 3 次在南京对团体标准内容认

真分析研究，对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评价考试导则的具体

流程和体系建设要求进行进一步明确，形成《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人员能力评价考试导则》初稿。 



2019 年 10 月邀请有关专家于南京进行座谈，积极听取各方

意见，并根据实际能力评价考试中的问题和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

建议，编制组对初稿进行了修改。 

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11 月 15 日在扬州召开了团体标准编

制组讨论会，对本标准内容进行了逐章逐条讨论，提出了修改的

意见和建议。 

2020 年 3月 13日召开了编制组视频电话会议，对标准的有

关内容进行了分析讨论，并形成了会议纪要。 

2010 年 5 月 23 日至 5 月 24 日在南京按照会议纪要对标准

再次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3.标准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制定由江苏省防雷减灾协会牵头，起草单位有江苏省

气象学会、上海市气象学会、山东省气象学会、新疆气象学会、

安徽省气象学会、江苏华云防雷检测有限公司。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有姜翠宏、游志远、肖稳安、陈红兵、

李宁、陈广昌、涂永高、徐乐、张洁茹、刘步鸿、陈忠涛等。 

姜翠宏: 任组长,负责起草组的组织和协调工作，确定标准

的总体设计、调研、把关以及决策工作； 

游志远:具体负责标准的调研、技术内容把关以及标准的结

构方案编制； 

陈红兵:负责标准的编写、格式、修改以及技术内容的完整； 

涂永高: 参加编制标准的调研工作、实践工作； 

陈广昌: 参加编制标准的调研工作、标准的结构方案以及修

改工作； 



张洁茹: 参加编制具体实践工作。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1）科学性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评价考试导则》结合了国内防

雷标准中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编制而成，因此，它的技术具有

科学性。 

（2）创新性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评价考试导则》填补了防雷考

试规范方面的空白，将考试专业化、具体化、标准化，具有创新

性。 

（3）协调性 

编写注重与同一领域的标准之间协调，尤其考虑本领域基础

技术标准的情况，注意采用已发布的标准中做出的规定，确保制

定的标准具有可行性。 

（4）规范性 

根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

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符合标准编写要求。本标准的所有

条目在表述上力求做到清晰明确；在方法上力求做到可操作。 

2.主要内容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为： 

（1）第 4 章，基本要求。4.1 考生应符合国家规定的防雷

检测从业人员基本条件。4.2考生应了解、掌握、重点掌握防雷

政策法规、技术标准、雷电基础知识、检测仪器工作原理和使用



方法、检测技能、检测报告制作等。4.3 考生考试合格，取得能

力评价证书后，方能从事防雷检测工作。4.4 能力评价考试由省

级及以上防雷协会、学会组织实施。 

（2）第 5 章，考试内容。包括 5.1 政策法规、 5.2 雷电知

识、5.3检测技术、5.4检测仪器、5.5检测实践。 

（3）第 6章考试评定及程序。 

3.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广泛的收集了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

能力评价考试目前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分析特征，梳理其相关性，

总结规律；同时邀请相关行业专家对关键点、关键技术进行论证

和广泛讨论，结合国内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评价考试的现

状，提出一般规定、方法要求等。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 

雷电是自然界频发的自然灾害之一，危害主要表现为人员伤

亡、毁坏建筑物、损害电气电子系统等。性能良好的雷电防护装

置是抵御雷灾的重要保障，防雷检测是确保雷电防护装置正常发

挥作用的关键。随着我国防雷管理体制改革、防雷检测从业人员

队伍日益壮大，确保一线技术人员具备基本的防雷检测基础知识

和一定的防雷检测技术能力尤为重要。目前，国内许多省市采取

了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评价考试方法，但由于全国没有统

一的考试标准，各省市对检测人员能力评价存在明显差异。因此，

制定全国统一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力评价考试标准，将考

试专业化、具体化、标准化，规范组织考试，有利于防雷检测人



员队伍建设，促进检测人员能力提升。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得到了

江苏、上海、新疆、安徽、山东等省气象学会的大力支持。本标

准与《防雷装置安全检测培训教材》《防雷装置检测人员能力评

价考试题库》一起指导检测人员学习、培训和考试。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

对比情况 

国外相关标准暂无收集。国内针对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人员能

力评价考试尚未有相关技术规范。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定的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标准发布后即予以实施。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无代替标准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